
关于《新丰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方案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推动我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单位起草了《新丰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方案（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文件的制定背景说明
2023年11月，中共韶关市委办公室、韶关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2024—2026年）》（韶办字〔2023〕67号），推动茶产业规模扩张、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以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为此，我局起草了《新丰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方案（征求意见稿）》，并于2024年10月28日、2025年6月12日征求了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等19个单位的意见，并根据各单位修改完善。2024年12月13日，县市场监管局对方案开展了公平竞争审查，经审查，方案未含有违反审查标准的内容，不会对公平竞争产生不利影响。最终形成《新丰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方案（征求意见稿）》。
2、 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一）《广东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二）《广东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粤农农规〔2024〕13号）
（三）《关于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2024—2026年）》（韶办字〔2023〕67号）
（四）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乳源瑶族自治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方案（2024年—2026年）》的通知（乳府办〔2024〕25号）
（五）中共仁化县委办公室 仁化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仁化县促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方案》的通知（仁办字〔2024〕32号）
（六）《新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丰县县级产业发展基金实施细则的通知》（新府办〔2023〕2号）
3、 文件的制定程序说明
（1） 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方案于2024年10月28日、2025年6月12日先后征求了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等19个单位的意见。截至目前，共收集到19个单位的反馈意见，其中县发改局、县工信局等15个单位无修改意见，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等4个单位提出了11条修改意见。经认真研究，采纳意见11条，未采纳0条。
（2） 2024年12月13日，县市场监管局对方案开展了公平竞争审查，经审查，方案未含有违反审查标准的内容，不会对公平竞争产生不利影响。
（3） 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合法性审核情况，方案于2025年8月27日在局内部开展合法性审核，经审查，方案内容未见明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等问题。
4、 主要内容说明
《新丰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方案（征求意见稿）》分八部分，含1个附件。
第一部分是奖补资金来源。主要明确了资金来源是本级财政、上级资金等各类资金。
第二部分是奖补支持对象。主要明确了奖补支持对象是在新丰县内从事茶叶种植、生产、加工、销售的经营主体或个体户。
第三部分是奖项及标准。主要明确了在茶树良种繁育、新种茶园、低产茶园改造提升、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购置农机设备、茶叶销售、茶旅融合、茶叶经营主体、支持企业品牌创建、支持企业贷款贴息等方面的奖补标准。
第四部分奖励兑现，主要明确了涉及本《方案》的项目以先建后补形式进行奖补，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申报、审定及验收，并报县政府同意后兑现奖励资金的机制。
第五部分是申报要求，主要明确了实施主体在达到奖补条件基础上要符合种植地块没有争议、经营主体或个体户未列入失信企业范围内或失信黑名单等条件。
第六部分是申报程序，主要明确了奖补资金的申报程序为提出申请、组织验收、结果公示、上报汇总、审核发放。
第七部分是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主要明确了补贴申报所需的材料与提交材料的要求。
[bookmark: _GoBack]第八部分是保障措施，主要明确了保障措施为加强组织领导、广泛宣传动员、加强技术指导、加强保障用地、强化资金监管。
